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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626][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由湖南省湖南省妇女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湖南女子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湘雅附三医院、湖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今日女报、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湖南省开放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省早期教育研究会、长沙新东方学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海云、付瑞芳、陈云凡、何庆南、冯卓娅、刘真真、罗志慧、成雁瑛、刘薇珊、蔡琼、刘琼、陈志坚、周恺、黄艳彦、姚云龙、范敏、邓魏、方俊群、冯彬彬、文智辉、朱丹、裴坤。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归口单位），电话：0731-82220500，邮箱：hnjtgzb@126.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湖南女子学院（牵头起草单位），电话：0731-82825086，邮箱：4927298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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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84820339][bookmark: _Toc18482115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8268][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1范围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84821152][bookmark: _Toc184820340][bookmark: _Toc97191424]本文件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服务主体、总体原则、服务类型、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
本文件适用于湖南省行政区域内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行为。相关职能部门、宣传媒体、社区基层组织等可参照使用。
[bookmark: _Toc19546]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42/T 2229.1-2024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
DB23/T 3332—2022 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服务规范
DB 2301/T 101—2021 家庭教育服务规范
DB3212/T 1035-2021 品质家庭建设指南
T/JSJZ 001-2023 0-3岁婴幼儿家庭照护服务规范
DB 22/T 2134-2014 0岁～3岁婴幼儿家庭教育服务规范
GB/T 31725 早期教育服务规范
GB/T 39054-2020 社区教育服务规范
MZ/T 209—2024 儿童福利机构特殊教育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7384][bookmark: _Toc184821153][bookmark: _Toc184820341]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84821154][bookmark: _Toc24658][bookmark: _Toc197631573][bookmark: _Toc13717][bookmark: _Toc182561885][bookmark: _Toc1246][bookmark: _Toc8298][bookmark: _Toc8514]3.1 家庭教育 family education
[bookmark: OLE_LINK8]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
[bookmark: _Toc28857]3.2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由相关专业机构及具备相应资质的个人面向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的专业性支持与引导服务，旨在帮助其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18482115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_Toc28377]4 总体原则
4.1 思想性原则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家庭美德，注重培养家国情怀，引导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育人观。
4.2 方向性原则
坚持儿童为本，重视发挥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尊重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鼓励和支持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依法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
4.3 科学性原则
坚持科学的家庭育人观，遵循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和家庭教育的客观规律，注重个体差异，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提升指导策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bookmark: _Toc153535163]4.4 平等性原则
坚持人格平等，尊重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同民族、地域、宗教信仰等背景差异，构建指导者和服务对象相互尊重、协同合作的关系，保障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
[bookmark: _Toc153535164][bookmark: _Toc2332]4.5 保密性原则
坚持恪守职业道德，保护未成年人和家庭的隐私及相关信息，保障其合法权益。未经允许，不应透漏服务对象信息；需要提供信息时，告知服务对象，并与相关组织共同采取相应措施。
[bookmark: _Toc2474]5 服务主体
[bookmark: _Toc29267][bookmark: _Toc13563]5.1 基本要求
指导服务人员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具有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
——取得人社、教育、民政、卫健等主管部门认定的相关职业技能证书。
——身体状况良好，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具有公益情怀。
[bookmark: _Toc117]5.2 行为准则
指导服务人员开展指导服务时应遵守下列准则：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行规、行约和相关规章制度。
——家庭为本，尊重平等，恪守伦理，保护隐私。
——举止文明，作风正派，服务规范，诚信守则。
——持续学习，自我成长，团结协作，优质高效。
[bookmark: _Toc16203]6 服务类型
6.1 咨询指导 
以个体或家庭为服务对象，通过建立专业信任关系，进行系统性的需求评估、问题诊断与干预指导的个性化服务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一对一的咨询指导，深入了解服务对象的核心困境与需求，制定并实施个性化的服务计划，最终帮助其改善现状、解决问题。
6.2 活动指导
通过组织并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集体性实践活动，支持和促进服务对象发展的过程。其核心在于服务对象的参与和体验，通过策划、执行和管理各类活动，促进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提升其特定能力或满足其某种共同需求。
6.3 课程指导 
以知识传授、技能培训或态度塑造为主要目的，以课程为载体的结构化、系统化的教学服务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的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为服务对象提供体系化的家庭教育知识。
7 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19489]7.1 家庭教养能力指导
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全面、科学的家庭教养能力指导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政策法规：提供关于儿童权利、家庭教育政策、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等方面的信息与解读，增强父母的法律意识和责任观念。
——育儿知识：提供关于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夯实家庭教育的科学基础。
——教育方法：提供关于亲子陪伴、生活教育、人际沟通、情绪管理、家庭成长等方面的科学教育方法，构建支持性的家庭环境。
7.2 家庭关系调适指导
聚焦家庭内部成员间的角色定位与互动模式，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家庭角色：指导所有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明确各自在家庭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协助家庭建立清晰、稳定且得到共同认可的家庭规则和结构。
——夫妻关系：指导夫妻在育儿理念、方法和分工上达成共识，加强伴侣间的沟通与协作，建设平等和睦的婚姻关系，形成教育孩子的“统一战线”。
——亲子关系：指导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通过高质量的陪伴、积极关注和一致性回应，与孩子建立安全的情感依恋。提供化解日常冲突、重建信任与理解的具体策略。
——多子女关系：指导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科学应对子女间的竞争与嫉妒，掌握公平对待每个孩子的艺术，并有意识地培养孩子间的手足亲情与互助精神。
——代际关系：指导家庭成员处理在抚养理念、生活习惯上的代际冲突，促进有效沟通，引导祖辈发挥积极作用，减少教养分歧，形成互补的教育合力。
7.3 家庭环境优化指导
聚焦家庭文化氛围与环境建设，塑造滋养身心的成长空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优良家风：引导家庭挖掘、提炼、订立家规家训，通过讲述家庭故事、参与传统节日活动等方式，培育和传承尊老爱幼、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优良家风。
——家庭仪式：指导家庭通过共同用餐、家庭会议、生日庆祝、定期出游等方式，形成家庭仪式，增强家庭凝聚力和归属感。
——家庭文化：倡导亲子共读、共同学习新技能，指导家庭购置书籍、营造安静的学习空间，培育热爱学习、积极向上的家庭文化。
——家居环境：指导家庭创设安全、宜居、益智的生活空间，包括独立的儿童活动区、合理的网络使用空间设计、消除安全隐患等。
7.4 高危情境预防指导
为存在高风险因素的家庭提供专业化、个别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校园与社会风险：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安全健康危机、校园霸凌等提供安全评估、情绪支持、法律途径告知和行为矫正策略，提升家庭整体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家庭重大危机：为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家庭、关系破裂的家庭，提供家庭功能恢复和关系重建指导，帮助家庭度过危机，恢复正常功能。
——特殊困境家庭：为父母吸毒、酗酒、精神疾病、服刑等特殊家庭，以及留守、流动、残障、经济困难等困境家庭，提供针对性支持，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5 家校社协同指导
为家庭提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路径和策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家校沟通：指导家长与学校进行有效沟通、积极参与家校活动，理解和配合学校教育要求，促进家校共育。
——资源链接：指导家庭合理利用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社区帮扶和各类公益项目等社会资源，拓展家庭教育支持空间。
[bookmark: _Toc21140][bookmark: _Toc6620]8 服务流程
8.1 咨询指导流程
[bookmark: _Toc15901]8.1.1 初访接待与接案
——建立初步关系：尊重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了解其核心困境与需求。
——明确服务框架：介绍服务职责、范围与方式，签署服务知情同意书。
——实施初步评估：了解基本信息，判断服务对象的状况，做出接案或转介的决定。
——完成接案记录：规范、客观地填写记录表。
8.1.2 问题诊断与预估
——全面收集资料：收集服务对象个人及其所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系统资料。
——深入分析信息：分析服务对象面临的困境及需求，识别其问题及成因，形成综合性判断。
——形成评估结论：说明评估情况，出具书面结果。
8.1.3 计划制定与实施
——制定服务计划：依据评估结果，制定服务计划，签订服务协议。
——实施服务指导：通过直接介入或间接介入，改善服务对象所处困境，满足其核心需求。
——开展服务追踪：对服务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服务计划，优化服务指导。
8.1.4 成效评估与结案
——评估服务成效：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服务成效评估，结束咨询关系。
——巩固服务效果：开展1次回访服务，对需转介的服务对象提供转介支持。
——规范服务结案：整理并完成结案材料，按要求进行归档。
8.2 活动组织流程
8.2.1 准备与策划
——需求调研：对实践活动意向进行调研，分析总结调研结果。
——活动立项：确定活动目的、内容与方式等，编制经费预算，完成活动立项。
——方案制定：制定活动计划、安全应急和舆情防控预案等。
——活动筹备：多渠道发布活动信息，落实经费与人员安排，完成活动场地布置。
8.2.2 实施与管理
——活动执行：采用多种方式开展活动。负责人统筹调控，确保活动按计划推进。
——秩序维护：有效落实安全措施，维护现场秩序，严防安全事故。
——资料记录：采集、保存图文、影像等活动资料。
[bookmark: _Toc15138]8.2.3 总结与归档
——评估总结：开展活动复盘，撰写总结评估报告。
——资料归档：完成活动资料的归档工作，形成完整档案。
8.3 课程指导流程
8.3.1 准备与策划
——需求调研：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开展调研，了解服务对象需求。
——课程设计：根据调研结果，明确课程目标、内容及授课形式，科学开展课程设计。
——开课筹备：多渠道发布开课信息，提前确认学员名单，落实场地、设备及物资。
8.3.2 实施与管理
——课前准备：学员签到，讲师与学员开展初步交流。
——课程讲授：讲师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开展课堂教学。
——过程保障：专人负责后勤保障，严格落实安全措施，确保课堂正常运行。
——教学记录：采集、保存相关教学资料。
8.3.3 总结与评估
——效果评估：组织学员开展课程满意度评估。
——教学总结：及时开展复盘，撰写课程总结报告。
——资料归档：将相关课程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将优秀课程资源进行转化与推广。


附  录  
（资料性）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评价
[bookmark: _Toc5815]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指标体系及取值规则、等级划分与评价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湖南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行为的质量评价。
[bookmark: _Toc2054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12869]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7929]3.1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评价  evalu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quality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评价指依据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通过系统化的监测、分析与判断，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规范性和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估的过程，旨在保障服务目标达成、提升服务效能并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3.2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quality indicator system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一套由多层次、多维度、可测量的具体指标构成的系统性框架，用于科学、客观、全面地评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质量水平、过程效果和价值。
[bookmark: _Toc26812]4 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11424]4.1 公开公正
评价应基于可验证的事实与客观数据，评价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公正。
[bookmark: _Toc24763]4.2 科学合理
指标体系设计科学合理，能够反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特征和综合水平。
[bookmark: _Toc1655]4.3 动态调整
根据家庭教育的发展，适时调整指标评价体系，确保适用性和先进性。
[bookmark: _Toc21149]4.4 严格保密
评价全过程须严格遵守法规及伦理，对涉及个人身份、隐私及敏感信息依照有关规定严格保密。
[bookmark: _Toc16498]5 资料收集方法

资料收集整合了二手资料与一手资料两种类型。二手资料主要包括服务过程档案（如个案记录、活动日志）、相关人员档案（如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的背景信息）及其统计分析报告，以及各类阶段性工作总结与反馈（如项目中期报告、终期总结报告）；一手资料则通过标准化观察、结构化问卷及深度访谈等方法直接获取，用以交叉验证和深化结论。
5.1 观察法
观察法包括下列内容：
——观察内容包括服务环境、服务内容、服务方法以及服务的专业性体现，以及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的互动等；
——对于已经结束的服务项目，评估人员可通过观察与评估项目同类的日常服务和活动，从侧面了解项目的服务过程。
5.2 问卷法
问卷法应包括下列内容：
——在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可利用问卷调查收集服务对象满意率和服务成效等信息；
——依据服务总体目标和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科学设计调查问卷及抽样样本；
——在问卷调查结束后，评估人员应对问卷回收情况、问卷填写完整性和内容真实性进行质量复核。
5.3 访谈法
访谈法应系统化应用于服务改进与质量监控，具体实施需遵循以下要求：
——对服务对象的访谈，重点了解服务内容实用性、亲子互动质量变化感知以及对指导人员专业度的具体建议；
——与组织开展服务的相关人员的访谈，重点了解服务满意率、服务成效以及对服务改进的具体意见；
——对学校、社区、联合下文单位等负责人或经办人的访谈，重点评估家庭教育指导与学校/社区教育的衔接盲点、多方数据共享机制障碍以及危机联动响应时效性。

6 评价指标体系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含检核与评定两类指标。检核类指标作为基础性底线指标，用于保障服务的基本合规性与规范性；评定类指标则通过分层级、多维度的系统化测量，实现对服务质量水平的精准量化评价。
[bookmark: _Toc24938]6.1 检核类指标
检核类指标（底线指标）的设置聚焦基础合规性、安全性和伦理刚性要求，体现“必须满足”的最低标准。
6.1.1 法律遵从
——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教育政策等的强制性规定，无任何违规行为，且指导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
——不存在任何违法、反社会、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论的言论或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
——不存在利用服务关系，向家庭进行与指导服务无关的、强制性的产品销售、课程推销或集资诈骗。
6.1.2 隐私保护
——对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家庭资料、谈话内容等严格保密。未经允许，不应透漏服务对象信息；需要提供信息时，告知服务对象，并与相关组织共同采取相应措施。
——服务过程中未经允许不得私自录音、录像或拍摄照片。
6.1.3 安全防护
——设施安全、环境适宜，各类器材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无安全隐患，没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
——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对服务对象的语言暴力、精神打压、人格贬损、性骚扰或虐待等行为。
[bookmark: _Toc19353]6.2 评定类指标
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三级分层结构：
一级评价指标聚焦影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的三大核心要素，即“服务内容、服务过程、服务效果”，构成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
二级评价指标将一级指标分解为9项可观测的关键质量特征，具体反映指导服务人员为满足家庭需求所实施的核心活动质量。
三级评价指标对应每一项二级指标设置可直接量化、可重复采集的观测变量，通过标准化量表或客观数据接口获取，确保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可操作性与可溯源性。
[bookmark: _Toc27570]6.3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bookmark: _Toc23974][image: 框架图0728_01]
[bookmark: _Toc1663][bookmark: _Toc28553]图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6.4 评价指标取值规则
所有指标评分均需遵循以下规则，按三级指标逐项执行：
6.4.1 取值方法
——检核类指标：仅设“是/否”二元结论，任一项未达标即视为服务不合格。
——评定类指标：基于线性加权综合法的量化评价模型，三级指标逐项赋分，加权相加得出总分。
6.4.2 资料类型
——客观记录：服务台账、签到表、录像、服务记录等；
——工具测量：标准化问卷、测评量表等；
——第三方观察：行为编码记录、督导报告等；
——实物资料：教案、笔记、作品等。
7 评估程序
7.1 制定评估方案
7.1.1 起草方案
评估执行方应根据评估组织方的要求，起草详细的评估方案。
7.1.2 方案内容
评估方案内容应包括：
——目标任务；
——基本方法；
——进度安排；
——人员安排；
——经费预算；
——风险控制。
7.1.3 方案确认
评估执行方应将评估方案交评估组织方确认，双方确认同意后签订委托评估协议书。
7.2 组织人员
评估执行方应根据评估方案，组建评估团队，针对项目开展评估培训。
7.3 发送通知
评估执行方应至少提前15个工作日，书面告知被评估方评估的具体要求、评估标准、操作细则及安排。
7.4 实施评估
被评估方应根据评估要求提交自评报告。评估执行方在收到自评报告和相关材料后及时组织评估。
评估实施过程中，被评估方应根据评估需要，及时向评估执行方提供项目相关的各类资料。
7.5 出具报告
7.5.1 报告内容
评估报告内容应至少包括：
——评估开展情况；
——项目及执行基本情况；
——评估结论及建议。
7.5.2 评估结果反馈
评估执行方撰写完成评估报告后，应以评估报告（初稿）的形式，就初步评估结果与被评估方进行沟通，征询被评估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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